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深圳市人民政府 
关于港深推进落马洲河套地区共同发展的 

合作备忘录 
 
 

前言 
 
 为在落马洲河套地区(以下简称“河套地区”)打造“港
深创新及科技园”，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 
(以下简称“港深双方”)同意共同发展河套地区(具体位置见 
附图 1)。经港深双方友好协商，签署本合作备忘录。 
 
 

背景 
 

 根据 1997 年 7 月 1 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 221 号》(以下简称“国务院令第 221 号”)，深圳

河治理后，以新河中心线作为区域界线，原位于深圳市行政

区域内的河套地区，纳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区域范围。 
 

 2011 年 11 月 25 日，港深双方签署《推进落马洲河套

地区共同开发工作的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合作协议

书》”)，港深双方尊重上述历史事实，同意在“一国两制”大
原则下，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按“共同开发、共享成果”
原则，合作推动河套地区发展。 

 
 港深双方其后按照《合作协议书》积极磋商并达成共

识，同意合作发展河套地区为“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及在园内

建设相关高等教育和辅助设施，并制订本合作备忘录。因应

港深近年在创新及科技的重大发展，及两地在优势互补下产

生的巨大协同效应，双方同意除共同发展“港深创新及科技园”
外，港方亦支持深方在深圳河北侧发展科技创新，共同建立

“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  
1 

 



第一条  基本原则 
 
 港深双方遵循“一国两制”方针、遵守《中华人民共和

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同意在实现港深两地优势互补

的前提下，共同发展河套地区为“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港深

双方亦确认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 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和土地行政制度原则。河套地

区土地的使用和管理(包括但不限于规划、批租、批租

收益分配、转让及续期)、项目建设、营运、维护和管

理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和土地行政制度处理各项

事务。 
 

二、 非牟利原则。河套地区发展项目以公益性为主，项目收

入全部用于河套地区建设、营运、维护和管理，港深双

方不获营利性收入。 
 

三、 友好协商原则。港深双方本着共同协商、互利共赢的精

神处理河套地区发展的各项事务，在互相理解的前提下

共同推进河套地区发展；在出现争议的情况下，相互之

间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妥善处理。 
 
 

第二条  土地业权 
 
一、 根据 1997 年 7 月 1 日公布的“国务院令第 221 号”，深

圳河治理后，以新河中心线作为港深两地的区域界线。

因治理深圳河裁弯拉直后的“过境”土地，原位于深圳市

行政区域的四幅地块(即附图 2 之A1(即河套地区)、A2、
A3 及 A4 地块)，面积共约 91 公顷，纳入香港特别行政

区的行政区域范围；而原位于香港行政区域的五幅地块

(即附图 2 之 B1、B2、B3、B4 及 B5 地块)，面积共约

12 公顷，则纳入深圳市行政区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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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深方确认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自 1997 年 7 月 1 日起依

法拥有附图 2 之 A1(即河套地区)、A2、A3 及 A4 地块

的土地业权。港方亦确认深圳市人民政府自 1997年 7 月
1 日起依法拥有附图 2 之 B1、B2、B3、B4 及 B5 地块

的土地业权。 
 

三、 港深双方各自曾就上述“过境”土地所作出的收地赔偿，

无须再向对方作计算补偿。为了确保港深双方在批出土

地时，有关“过境”土地是不具任何业权问题的土地，港

深双方会各自负责承担和解决任何有关“过境”土地未

被纳入对方行政区域范围之前的土地权益问题或申索

要求。 
 
 

第三条  合作领域和内容 
 

一、 港深双方同意合作发展河套地区为“港深创新及科技

园”，建立重点科研合作基地，藉联系国内外顶尖企业、

研发机构和高等院校建立科研合作基地，与世界各地优

质的研究人才交流和合作。 
 

二、 港深双方亦同意在“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内建设相关及

辅助设施，包括建立“综合性高端培训平台”，向全球顶

尖高等院校(包括香港、内地及海外高等院校)征求办学

建议，在非牟利的基础上，在园内开办分校或新的院

校，集中提供与高新科技有关的研究院及专业培训课

程，以培训人才，与园内的设施产生协同及聚集效应；

及相关的文化创意、商业、社区和其他配套设施。 
 

三、 港方同意采取有效的措施，为双方认可的深方人员提供

便利的出入境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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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开发机制 
 
一、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将负责河套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包括土地平整和基建设施)，以及河套地区以外并同时

为应付河套地区发展及其周边地区所需要提供的基建

配套设施。 
 

二、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会以合适的批地方法，将已平整土

地的河套地区批租予香港科技园公司，以发展“港深创

新及科技园”。 
 

三、 香港科技园公司将成立一家全资拥有的附属公司，专门

负责“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的上盖建设、营运、维护和管

理。该附属公司董事局成员由香港科技园公司按香港特

别行政区的相关法例委任。港深双方作为河套区发展重

要持份者，可透过按下文第五条第一款成立的“河套区

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发展联合专责小组”，向香港特别行

政区政府提名该附属公司董事局的董事予香港科技园

公司董事局委任，以共同参与“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的发

展，包括但不限于批租土地或楼房作科研设施、“综合

性高端培训平台”及其他配套设施。 
 
 

第五条  联合执行及解决争议机制 
 
一、 由港深双方相关部门和人员组成“河套区港深创新及科

技园发展联合专责小组”(以下简称“联合专责小组”)，负

责对发展河套地区的重大事项进行研究和协商。 
 

二、 根据上述第四条第三款由香港科技园公司成立的附属

公司，须定期就“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的发展事宜向“联
合专责小组”作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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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合作备忘录执行过程中产生的任何分歧或争议，“联

合专责小组”应提交深港合作会议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

法律和上述第一条的基本原则决定。 
 
 

第六条  共同打造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 
 
一、 港深双方同意在签订本合作备忘录后，共同推广将在河

套地区建设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以吸引港深两地以

及海外企业、研发机构和高等院校进驻，推动“港深创

新及科技园”的发展。 
 

二、 深方现正规划把深圳河北侧毗邻河套地区约三平方公

里区域打造成为“深方科创园区”。深港双方同意向国家

争取政策，支持此“深方科创园区”及“港深创新及科技

园”的发展，以构建一个具有对应聚集力和协同效应的

“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 
 

 
第七条  签署与生效 

 
一、 本合作备忘录经港深双方代表签署后生效。 

 
二、 本合作备忘录一式四份(繁体版、简体版各两份)，具有

同等效力。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保存

繁、简体版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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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补充协议意向 
 

有关共同发展河套地区为“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的具

体安排，以及本合作备忘录未尽事宜，由港深双方通过友好

协商的方式继续研究和磋商，可按需要签订补充备忘录。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  
 
 

深圳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艾学峰 

 
 
2017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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